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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︰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根据《借款条例》就提高政府债券计划 

可借入款项上限动议的决议案总结发言全文（只有中文） 

2013年 5月 22日 (星期三) 

 

 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（五月二十二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，

根据《借款条例》就提高政府债券计划可借入款项上限动议的决议案总结发言全

文︰ 

 

主席： 

 

  我多谢两位议员就议案发言。我想简单回应何俊仁议员就政府债券基金投资

的问题。债券基金根据法律条文必须「以财政司司长认为就审慎管理该基金而言

属合适的方式投资」。事实上，目前债券基金存放于外汇基金作投资，债券基金的

作用是用作发债及赎回债项的需要，投资于外汇基金以赚取稳定的投资回报，确

保债券基金运作顺畅。我有些数字可供大家参考，自政府债券计划成立以来，债

券基金于 2009、2010、2011、2012及 2013 年所采用的「固定比率」分别为 6.8%、

6.3%、6.0%、5.6%及 5.0%，这说明投资的回报是怎样的一回事。 

 

  整体而言，我们认为可看到债券计划的成效。自政府债券计划成立以来，私

营机构发行的港元债务工具同时日渐增加。由 2008年（即政府债券计划成立之前）

至 2012 年，港元非公债的发行总额由每年约 1,380 亿港元增加至接近 2,430亿港

元，年增长率为 12.8%。这有助发展本地债券市场成为银行体系及股票市场以外的

其中一个有效融资渠道。 

 

  至于邓家彪议员提及强积金的情况，强积金并非今次政府议案所讨论的范围，

议员也表示这是借题发挥，是出于对强积金的关心。债券计划不可为强积金而做，

因债券计划本身的目标是发展香港的债券市场，我想指出强积金基金可直接投资

于债券，或投资于核准强积金基金，而该等基金是可投资于债券的。据金管局从

第一市场交易商了解，约 1.3%参与机构政府债券投标的投资者为退休基金。事实

上，目前已有相当途径予强积金计划成员投资债券产品，包括政府债券。 

 

  我在此请各位议员支持这项就《借款条例》第 3 条提出的议案，让我们继续

发展香港的债券市场。多谢。 

 

 

 

完 


